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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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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叶俊生、潘小明、刘少波、吴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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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和帮助铝用碳素制品生产企业建立一套系统、科学且具有可操作性的

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持续改进、实现能源目标，提高能源水平，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目标的实现。同时本

标准为本机构在铝用碳素制品生产企业开展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时提供统一、规范的依据。 

本标准依据GB/T 23331-2012《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结合铝用碳素制品生产企业能源使用和管理

的实际情况而制定。本标准的基本框架与国家标准GB/T 23331-2012《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保持一致。

在基本的框架内，提出了针对铝用碳素制品生产企业的能源管理的具体要求。 

企业可将本标准与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等管理体系相结合加以应用。 

企业可按照GB/T 23331-2012《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本标准寻求本机构对其能源管理体系进行认

证，也可参照本标准开展自我评价和自我声明，寻求相关方对其符合性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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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体系 日用化工企业认证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铝用碳素制品生产企业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铝用碳素制品生产企业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可用于铝用碳素制品生产企业建立、实施、

保持和改进共能源管理体系，也可作为各相关方评价能源体系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25324 铝电解用石墨质阴极炭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25325 铝电解用预焙阳极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23331-2012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331-2012、GB 25324和GB 25325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要求 

4.1 总要求 

4.1.1 企业应符合GB/T 23331-2012中4.1的要求。 

4.1.2 企业应根据其管理职责和地理区域界定能源管理体系的范围和边界。能源管理体系范围和边界应覆

盖企业主要产品生产区域的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利用的全过程以及其他不可区分的

所有活动。 

注：主要生产系统包括：原料处理、煅烧、成型、焙烧、组装、加工等过程；辅助生产过程包括：动力、余热利用、

检验和测量、污泥和生活垃圾及危险废弃物的处理、供水、制冷、机修、照明等；附属生产过程包括：仓储、办公楼、

食堂、职工宿舍等。 

4.2 管理职责 

4.2.1 最高管理者 

4.2.1.1 最高管理者应符合 GB/T 23331-2012 中 4.2.1 的要求。 

4.2.1.2 最高管理应确保企业： 

a) 建立能源管理机制，完善能源管理网络； 

b) 设立能源管理岗位，配备具有节能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员； 

c) 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设施设备； 

d) 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及相关的激励性政策和约束机制。 

4.2.2 管理者代表 



CTS 002:2018 

 2 

4.2.2.1 管理者代表应符合 GB/T 23331-2012 中 4.2.2 的要求。 

4.2.2.2 管理者代表应具有以下方面的职责和权限： 

a) 完善能源管理制度，对相关的职责和权限做出规定，包括：日常能源管理、用能结构与用能状

况； 

b) 分析、能源统计分析、能源报表、能效对标等； 

c) 预测企业用能趋势； 

d) 组织能源管理团队识别节能机会、提出节能建议和意见，制定节能方案； 

e) 组织实施能源评审，组织编制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负责相关外部联络等。 

4.3 能源方针 

4.3.1 能源方针应符合GB/T 23331-2012中4.3的要求。 

4.3.2 最高管理者应确保能源方针 

a) 体现国家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及循环经济的要求； 

b) 体现上级单位的能源管理要求（适用时）。 

4.4 策划 

4.4.1 总则 

企业应符合GB/T 23331-2012中4.4.1的要求。 

4.4.2 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4.4.2.1 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2012 中 4.4.2 的要求。 

4.4.2.2 企业应及时收集、识别适用的国家、行业、地方法律法规、标准及其他要求，应包括国家产

业政策、综合能耗限额等国家关于能源管理的强制性法律法规和要求，以及国家鼓励、限制、淘汰的生

产工艺、用能设备等相关规定和要求。 

4.4.2.3 企业应确保适用的国家、行业、地方法律法规、标准及其他要求处于最新状态，并传递或传

达到相关层次、部门及相关方，使这些要求能够在能源管理活动中得以应用。 

4.4.3 能源评审 

4.4.3.1 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2012 中 4.4.3 的要求。 

4.4.3.2 企业应识别、评价对能源使用和消耗有重要影响的设施、设备、系统、过程和其他相关变量，

收集相关数据。能源评审所需信息应包括如下内容： 

a) 能源管理机制，包括：机构设置、职责权限、能源管理制度、人员配备等。 

b) 识别用能结构和用能系统，包括能源结构、生产工艺、主要用能设备及能源介质系统、主要用

能过程； 

c) 分析系统优化、工艺布局及设备匹配的合理性、生产系统与能源供应系统匹配性。 

d) 识别影响主要能源使用的相关变量，包括： 

——不可控变量：生产工艺、原料品种、燃料的质量及供应状况、外界气候与气温变化等。 

——可控变量：产能及工艺与设计值的比较、主要生产设备能源单耗、主要用能设备设施性能

参数、供配电系统的性能参数、运行方式、余能余热利用效率及其潜力等。 

e) 评估未来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包括企业扩建、技术改造后的能源需求变化。 

4.4.3.3 企业应在收集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中过去、

现在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状况，识别改进能源绩效的机会，可包括： 

——采用、推广行业最佳节能实践经验； 

——通过技术改造，优化工艺、设备及节能技术，提高设备能源使用效率； 

——充分利用余热、余压，提供能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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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本企业能源流有关的相关方协调、配合，改进能源绩效水平。 

4.4.4 能源基准 

4.4.4.1 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2012 中 4.4.4 的要求。 

4.4.4.2 企业应根据能源评审结果，并考虑能源消耗限额要求，建立相应的能源基准。 

4.4.4.3 企业应明确能源基准的范围、边界，参照自身在正常生产状态下一定时期的能源消耗和能源

效率的合理值，在各层次（机台、班组、车间、系统）建立相互关联的能源基准，并通过与能源基准的

对比测量能源绩效的变化。能源基准可以是平均值或累计值。 

4.4.4.4 企业在建立能源基准时应与能源消耗和能源效率的计量、统计、分析系统相匹配，并规定统

计计算准则。 

4.4.4.5 当能源结构、产品结构、生产工艺、管理水平和手段、产能规模、设备改造或更新、生产场

所等方面发生变化时，企业应对能源基准进行调整。 

4.4.5 能源绩效参数 

4.4.5.1 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2012 中 4.4.5 的要求。 

4.4.5.2 企业应根据能源评审结果，并考虑能源消耗限额要求，建立相应的能源绩效参数。 

4.4.5.3 企业应识别和确定适用于对能源绩效进行监测测量的能源绩效参数，识别和确定能源绩效参

数的范围应包括： 

a) 企业层面的参数,如：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产值综合能耗、煅烧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成型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焙烧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组装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辅助

附属部门能耗及分摊等。 

b) 主要用能过程、主要用能设备、主要用能岗位等方面设置能源绩效参数指标，如：设备的电单

耗、燃气单耗、蒸汽单耗等。 

c) 能源介质系统、耗能工质系统的参数，如： 

——电力系统：功率因素、输配电损耗、变压器负载率电能、峰谷值用能等； 

——煤炭系统：燃烧值、煤焦粒度等； 

——柴油、汽油系统：燃烧值、燃点、爆点等； 

——天然气系统：天然气利用率、压力及热值稳定率等； 

——蒸汽系统：蒸汽放散量、余热发电量、压力及温度稳定率等； 

——热媒系统：热媒泄漏率、热力散失率等； 

——压缩空气系统：压缩空气管网总压降、压力等； 

——水系统：复用水率等。 

4.4.6 能源目标、能源指标与能源管理实施方案 

4.4.6.1 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2012 中 4.4.6 的要求。 

4.4.6.2 企业应根据能源评审结果，建立相应的能源目标指标和（或）能源管理实施方案，确定运行

控制措施。 

4.4.6.3 根据能源评审的结果、能源基准、能源绩效参数，在企业层面和相关层次制定能源目标和指

标；制定目标、指标时应包括： 

a) 企业在制定目标和指标时应满足国家、行业、地方适用的法律法规、标准和其他要求（包括能

源消耗限额的规定），并参考国内外同行业/企业先进水平。 

b) 在企业建立综合能耗及单耗，单位产值能耗（工业总产值或工业增加值）、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工序能耗等不同层次的目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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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4 为实现能源目标指标，企业制定能源管理实施方案时，应根据行业和自身特点，参考行业最

佳节能实践。能源管理实施方案可以是工艺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设施施工措施、与能源有关设备大修、

管理措施等。建立能源管理方案时，应明确实施能源管理方案的结果的验证方法。 

4.5 实施与运行 

4.5.1 总则 

企业应符合GB/T 23331-2012中4.5.1的要求。 

4.5.2 能力、培训与意识 

4.5.2.1 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2012 中 4.5.2 的要求。 

4.5.2.2 对与主要能源使用相关的人员在教育、培训、技能或经验方面作出规定，确保与主要能源使

用相关的人员能力满足要求；与主要能源使用相关的人员可包括：节能管理人员，工艺管理人员，技改

项目负责人，生产计划、调度人员及耗能设备采购人员，设备管理人员，高耗能设备/系统操作人员，

能源统计人员，计量器具管理人员，能源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员等。 

4.5.2.3 按照策划的安排定期对与主要能源使用相关的人员进行能源管理、用能知识、节能意识、操

作水平等方面的培训，使其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和节能管理制度，确保高耗能设备安全、经济运行，培训

内容包括： 

a) 节能法律、法规、政策、标准； 

b) 能源管理体系标准及体系文件； 

c) 用能设施设备操作规程； 

d) 能源计量、统计知识； 

e) 节能技术等。 
4.5.2.4 定期评价与主要能源使用相关的人员的能力，并根据评价结果，对不符合要求的岗位人员采

取措施，以确保其具备所需能力。 

4.5.2.5 当能源设备、设施或工艺技术、节能技术、适用的法律法规、标准及其他要求发生变更或更

新时，应识别培训需求并实施。 

4.5.3 信息交流 

4.5.3.1 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2012 中 4.5.3 的要求。 

4.5.3.2 当能源绩效纳入企业考核机制时，对考核的过程及结果应予以内部沟通。 

4.5.3.3 当企业决定与外部交流，或能源主管部门、股东方等相关方有要求时，还应规定外部交流的

内容、方式并予以实施。 

4.5.4 文件 

4.5.4.1 文件要求 

企业应符合GB/T 23331-2012中4.5.4.1的要求。 

4.5.4.2 文件控制 

应符合GB/T 23331-2012中4.5.4.2的要求。 

4.5.5 运行控制 

4.5.5.1 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2012 中 4.5.5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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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2 企业应根据能源评审结果识别、策划与主要能源使用相关的运行过程，确保在规定条件下运

行，建立与能源基准、能源绩效参数、能源目标指标、能源方针相一致的运行准则。主要能源使用的运

行过程应包括： 

a) 主要用能设备、设施的配置合理匹配各系统的设备、设施。 
b) 生产用能设备（系统）的运行和维护，包括： 

1) 建立并实施主要用能设备（系统）的运行准则，确保主要用能设备的经济运行；进行合理

的设备及管道管线的维修、保养、更新和抢修，确保设备完好率； 
2) 规定并执行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运行准则。 

c) 生产计划调度管理，包括： 
1) 生产计划编制和下达时，关注生产均衡性、季节性等对能源消耗的影响； 
2) 生产调度时，关注不同工序及辅助生产系统的用能综合协调，进行合理匹配； 
3) 建立非正常开机停机等应急方案时，关注节能措施。 

d) 生产过程管理，包括： 
1) 制定有利于节能的生产技术操作规程，配备具备相应能力的人员，在操作中应按照操作规

程控制各有关参数； 
2) 定期对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状况进行评价，优化工艺流程和工艺参数，识别最佳可行技术

和操作规范并予以实施。 
e) 能源储运和转换管理：建立能源储运、能源转换管理制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应实施全厂能

源（如电、汽等）平衡方案，梯级利用能源。 

4.5.6 设计 

4.5.6.1 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2012 中 4.5.6 的要求。 

4.5.6.2 企业在新建和改进设施、设备、系统和过程的设计时，关注： 

a) 相关节能设计规范要求； 
b) 所使用能源的种类、经济性、质量、环境影响及可获得性； 
c) 各系统和用电设备的匹配性，以减少电力的无功损耗； 
d) 生产过程中的余能利用； 
e) 最佳节能实践与经验，优先采用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能源、可再生能源、

自动化控制技术等。 

4.5.7 能源服务、产品、设备和能源的采购 

4.5.7.1 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2012 中 4.5.7 的要求。 

4.5.7.2 企业应对能源绩效有重大影响的能源服务、设备和产品、能源的采购过程进行控制，包括： 

a) 能源采购：应制定并执行能源采购制度，明确能源质量要求，入库时进行能源质量检验和计量； 
b) 主要用能设备采购：主要用能设备更新时应进行技术经济分析，考虑能源利用效率，优先选择

节能型设备设施。 
c) 原材料的采购：企业应识别对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有较大影响的原材料的质量参数，并进行进

货检验或验证。 
d) 能源服务的采购：能源服务采购应包括能源系统和主要耗能设备设施的检测、维修维护、技术

改造、能效测试、能源诊断、能源规划等相关方管理。 
可行时，企业可选择合同能源管理、能效测试、能源诊断等节能服务。 

4.6 检查 

4.6.1 监视、测量与分析 

4.6.1.1 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2012 中 4.6.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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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2 企业应对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用能情况进行监视和测量，应包括： 

a) 能源目标、指标实现情况； 

b) 能源绩效参数的运行情况； 

c) 蒸汽和废料的利用情况； 

d) 为满足国家节能（量）要求而分解的能源消耗指标（适用时）。 

4.6.1.3 企业应按照 GB/T 17167 的规定，配备相应的能源计量器具，并对其进行合理使用、管理和维

护。 

4.6.1.4 企业应编制监测和测量计划，计划中应包括监测测量的频次、方法、范围、要求。 

4.6.1.5 企业应对监视测量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以确定体系运行效果及需纠正或改正的事项。 

4.6.2 合规性评价 

4.6.2.1 企业应符合 GB/T 23331-2012 中 4.6.2 的要求。 

4.6.2.2 企业合规性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与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符合性； 

b) 与国家节能规划中对企业节能（量）的要求的符合性； 

c) 适用时，与国家对重点用能单位的节能要求的符合性； 

d) 能源绩效与能源消耗限额以及国家、行业、地方要求的符合性； 

e) 能源测量设备的配备和管理与GB 17167的符合性。 

4.6.3 能源管理体系的内部审核 

企业应符合GB/T 23331-2012中4.6.3的要求。 

4.6.4 不符合、纠正、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企业应符合GB/T 23331-2012中4.6.4的要求。 

4.6.5 记录控制 

企业应符合GB/T 23331-2012中4.6.5的要求。 

4.7 管理评审 

4.7.1 总则 

企业应符合GB/T 23331-2012K 4.7.1的要求。 

4.7.2 管理评审的输入 

企业应符合GB/T 23331-2012中4.7.2的要求。 

4.7.3 管理评审的输出 

企业应符合GB/T 23331-2012中4.7.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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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铝用碳素制品能源管理基本情况 

A.1 铝用碳素制品基本情况 

铝电解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碳素材料，这些碳素材料因电解槽类型、电解生产用途、对其性

能要求的不同，其规格型号有别，但生产工艺大同小异。铝电解用碳素材料主要包括：预焙阳极、底部

碳块、侧部碳块、碳缝糊等。其中，以碳素阳极的消耗量为主。 

作为阳极生产的主要原料——碳素材料，在铝电解生产过程中，伴随着金属铝的生成而不断消耗。

长期的生产实践表明，碳素阳极质量的优劣，直接或间接影响着铝电解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诸如电流

效率、电能消耗、吨铝阳极炭耗等。因此，碳阳极在电解铝工业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

直被业内人士成为铝电解槽的“心脏”。 

铝电解预焙碳素阳极的生产原料包括阳极主体组分（又称骨料）和粘接剂两大部分。骨料使用石油

焦，国内碳素厂普遍采用延迟石油焦（简称延迟焦）。延迟石油焦是来源于炼油厂的炼油渣经过高温加

热，采用延迟焦化工艺所得到的产品。焦化工艺分延迟焦化和流化床焦化，延迟焦化生产的焦因其孔隙

度高而特别适用于制备铝电解用碳素阳极。延迟石油焦的质量评价指标：一般用灰分、硫分、挥发分和

1300℃煅烧后的真密度（真比重）来衡量等。粘接剂一般使用沥青，是由钢铁工业烟煤制取焦炭时产出

的煤焦油经高温分馏后的残渣，是多种碳氢化合物的混合体。其性能指标：包括固定碳、挥发分和灰分

等。 

A.2 能源结构 

本行业使用的主要用能和原料种类为煤、天然气、电、蒸汽、水等。 

表A.1 预焙阳极制品生产单位综合能耗指标 

工序 
能耗指标（kgce/t） 

一级 二级 三级 

煅烧 1140 1200 1230 

成型 130 160 180 

焙烧 

（敞开式焙烧炉） 
85 114 157 

组装 9 11 13 

A.3 主要用能工序和主要用能设备 

目前碳素厂主要的生产工艺流程如图A.1。 

A.3.1 原料的准备和煅烧 

A.3.1.1 原料的准备 

原料准备包括：原料的验收入库和煅烧前的准备。进厂石油焦首先通过带网格的受料漏斗进行筛选，

其中小于300mm的料进粗碎设备进行破碎，而大于300mm的料需经人工打碎后再进漏斗过筛。主要的粗碎

设备包括：齿式对辊破碎机或颚式破碎机。进厂的沥青经破碎后送入沥青熔化槽进行熔化，使其成为液

体沥青。一般破碎沥青的设备多为环锤式破碎机。 

A.3.1.2 石油焦煅烧 

煅烧的目的是排除原料中的水分和挥发分，促使单体硫气化和化合态硫的分解，以提高原料的真密

度、机械强度、导电性和抗氧化能力。煅烧设备主要有回转窑、罐式煅烧炉、电热煅烧炉等三种，目前，

大多数碳素厂采用回转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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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石油焦（俗称生焦）经窑尾流入回转窑，在窑内与逆流的热空气接触加热，由于窑体是倾斜转

动，物料随窑体转动的同时向窑头移动，并依次经过窑内的预热带、煅烧带、冷却带，最后从窑头流出

进入冷却机。 

 

图A.1 预焙阳极生产流程 

A.3.2 筛分与配料 

A.3.2.1 筛分 

筛分的目的是将煅后焦破碎分成不同粒级，以符合科学配料的要求。筛分设备多使用震动筛，此外

还有回转筛、摇摆筛等。 

A.3.2.2 球磨 

球磨的目的是将部分煅后焦磨成细粉，以满足配料要求。球磨设备为球蘑机，其工作原理是：采用

某种介质（如钢球），在筒体内与物料一起旋转，介质在运动中将物料磨碎。 

A.3.2.3 配料 

配料是为了得到堆积密度较大而气孔率较小的碳素材料，将不同粒级的焦粒（包括粉料）按一定的

比例配合。 

A.3.3 成型 

A.3.3.1 预热 

石油焦 

粗碎 

煅烧 

中碎 

筛分分级 球磨 

粗粒 中粒 细粒 球磨粉 残极 生碎

沥青 

破碎 

熔化 

预热 

混捏 

成型 

焙烧阳极

阳极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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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热的目的是将各种粒级的骨料混合均匀并加热，为混捏工序打基础，要求骨料从预热螺旋出口的

温度要达到140-160℃。 

A.3.3.2 混捏 

混捏是将各种粒级的骨料与粘结剂在一定温度下搅拌、混合，从而获得塑性糊料。其目的是：使物

料混合均匀；不同颗粒达到合理堆积，提高密实度；粘接剂渗透到各种骨料的空隙中，提高了物料的粘

接性和密实度。 

混捏使用的设备包括： 

a) 双（单）轴搅拌混捏锅：是间歇生产方式，比较适合于规模不大的碳素厂。 

b) 双轴搅拌连续式混捏机：是连续生产方式，适合于规模较大的碳素厂。 

混捏设备的加热方式（热源）主要是蒸汽或电热。 

A.3.3.3 成型 

成型是将混捏好的碳素糊料用加压设备压制成具有一定形状和具有较高密度的半成品（生块）。在

碳素材料生产中常用的成型方法有挤压法和模压法，还有振动成型法、等静压成型法和捣固法。铝用碳

素阳极的成型方法多用振动成型法，使用的设备为振动成型机。 

A.3.3 生块焙烧 

焙烧是影响碳素制品物理化学性能很大的一道关键工序，是将压型后的炭块在隔离空气的条件下进

行热处理，使粘接剂转变为焦炭。由于生块中的沥青牢固地包裹在碳素颗粒之间的过度层，当高温转化

为焦碳后，就在半成品中构成界面碳网格层，具有搭桥、加固的作用。经过焙烧的碳素阳极其机械强度

稳定，并能显著提高其导热性、导电性和耐高温性。焙烧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伴随着许多化学变化，

影响焙烧工艺的关键技术参数是焙烧温度。 

焙烧工艺因炉型不同而有所区别，但基本工序包括：装炉、点火升温、保温、冷却、出炉、清砂、

检测。焙烧设施有隧道窑、导焰窑和多室环式焙烧炉（也称为轮窑）等，对于当前规模化、集团化生产

的企业，采用多室环式焙烧炉比较合算。 

多室环式焙烧炉分封闭式（带活动炉盖）和敞开式（不带炉盖）两种。多室环式焙烧炉属于连续作

业炉，而就每个单体炉室而言是周期性的循环作业炉。多室环式焙烧炉的优点是：焙烧产品质量较好，

热效率比导焰窑高，装出炉机械化程度高，从整炉来看，生产连续性强，产量高。多室环式焙烧炉的缺

点是：基建投资大，厂房结构要求高，不适合小规模生产。多室环式焙烧炉的炉室数有：18室、20室、

30室、32室等几种规格。多室环式焙烧炉从整体上可划分为三个带：预热带、焙烧带和冷却带。多室环

式焙烧炉中单独的炉室彼此串联组成，需要焙烧的碳素阳极装入炉室内，用烟气间接加热，为了使烟气

能从一个炉室进入到另一个炉室，在相连的炉室之间设有连接烟道，烟气通过烟道的顺序可以用闸门来

控制。 

A.3.4 阳极组装 

阳极在完成焙烧工序送入电解车间进行电解之前，还必须对其进行组装。所谓阳极组装，就是将阳

极与导电杆通过磷生铁浇注的方式使两者紧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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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要求清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 

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 

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 

节能机电设备（产品）推荐目录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6年本) 

企业能源审计报告和节能规划审核指南 

GB 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 

GB 25324 铝电解用石墨质阴极炭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25325 铝电解用预焙阳极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50919 有色金属冶炼厂节能设计规范 

GB/T 23331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588设备热效率计算通则 

GB/T 2589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3234企业节能量计算方法 

GB/T 15587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 

GB/T 17166企业能源审计技术通则 

 

 


